
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與社區輔導委辦案-新莊區恆安里 

 

壹.舉辦時間：104 年 04月 28日 星期二 PM 7：00 

貳.地    點：新莊區中正路 84號(大眾廟 2樓會議室) 

參.講    師：王佩模理事 

肆.簡報內容：（略） 

伍.綜合討論： 

一、在都市更新過程中，資金部分從何而來？ 

[答覆] 

若委請建商擔任實施者，資金部分由建商出資辦理；若是自主更新，則可

向銀行辦理融資作為建案資金來源。 

二、自主更新應和誰談分配問題？  

[答覆] 

由地主等發起自組更新團體擔任實施者來做更新，未來的權利價值，可採

權利變換方式辦理。若以權利變換方式執行時，則其權利價值依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即重建

所需費用）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 

三、請問建經公司是否能幫助民眾辦理自主更新？ 

[答覆] 

都市更新需要專業技術及資金完成整個都市更新業務，一般民眾推動都市

更新需要專業能力的團體來協助整合並提供專業建議，建築經理公司在都市更

新案中扮演公平客觀專業的關鍵性角色，可提供洽談、興建、規劃、代辦信託、

融資、營建管理、分配結算等服務，具專業度、可信度、整合能力和公正性。 

四、都市更新的權利變換如何估價？ 

[答覆]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係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

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更新前之權利價值，應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如果三家估價結果相近（差距在 20％以內）時，

由實施者選定其中一家之估價結果，並於權利變換計畫書中說明其選定估價結

果之方式及理由，最後交由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如三家估價結果出現 20

％以上差距時，則由估價師公會仲裁之。 

土地或房屋的價格會隨時間而有不同之價值，景氣好價格高，景氣差價格

低，因此為避免估價評定時間所產生的爭議，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

更新前權利價值查估之評價基準日，由實施者定之，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

核日前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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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頂樓加蓋與一樓增建的違建部分，是否可以得到補償？ 

[答覆] 

一般若是以協議合建辦理都更案時，其補償費用是以建商與住戶間所談之

條件而訂定，屬於私契行為，無強制規定其補償金額的限度；但若是以權利變

換方式辦理，則其價值會由專業估價師估價，在共同負擔費用提列項目亦包涵

合法建築物及土地改良物作結構等等作計算補償。 

六、籌組更新會過程中須辦理成立大會，應於何時舉辦？ 

[答覆] 

依「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4條：發起人應自核准籌組之

日起 6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並通知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機

關得派員列席，而未於規定期限成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其

核准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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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提問 海報張貼 

 


